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1.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（党员大会）的决议。

2.讨论决定本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。需由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问题，由镇政权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做出决定。

3.领导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，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。  

4.加强镇党委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。

5.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负责对干部的教育、培养、选拔和监督工作。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镇单位的干部。

6.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
7.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。

8.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发展各项服务事业，推进乡村振兴。

9.依法管理本级财政、执行本级预算。

10.为农民提供有效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信息、卫生、体育、医疗、人才开发、劳动就业、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服务。

11.保护国有资产和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、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护各种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12.开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教育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调解民事纠纷，维护社会秩序。

13.保护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。            

14.负责民政工作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办理兵役事项。

15.组织开展全县安全生产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16.承办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杨桥镇机关年末实有在编在岗人员63人，其中行政人员33人，事业人员30人。机关下设人大、党委政府、政协、财政、武装、城建、农业、水利、林业、交通运输、国土等部门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
(一)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228.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225.82万元;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228.2万元，其中:基本支出1225.82万元，项目支出3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(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)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362.8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34.6万元，总支出1560.8万元，其中:基本支出988.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3.3%;项目支出572.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6.7%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，24年召开旅发大会，项目增多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3万元,其中: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3元，其中:因公出国(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4.39万元，其中:货物8.4元，工程15.99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431.6万元，负债总额199.2万元，净资产232.4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69.4万元，在用资产128.1万元，资产使用率47.5%。

(二)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完成情况良好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(1)杨桥镇择润养殖场环保治理项目

环保治理资金及时拨付到位。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因本单位办公大楼及其他建筑物，建造时间早，经过多年的资产折旧计提，导致资产现值低，资产使用率不高。

